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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监管工作的通知  

吉建管〔2024〕15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梅河口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为进一步规范施工许可管理，确保房屋市政工程项目依法依规实施，从源

头上有效遏制未办施工许可擅自开工（简称“未批先建”）等违法行为，现就

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格做好施工许可审批条件核查。各地住建部门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

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要求，严格依法审查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条

件，确保项目符合法定开工条件。对于未依法取得规划手续、施工图设计文件

未按规定审查合格、未依法确定施工企业、未同步办理质量和安全监督手续的

建筑工程，一律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对施工场地、质量安全措施等实施“告

知承诺制”的条件，主管部门要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加强核查。对未落实申报施

工许可手续时所承诺事项的，依法责令责任单位限期整改。 

  二、建立健全日常巡查和定期检查制度。房屋市政工程项目所在地住建部

门应加强施工现场常态化监督检查，对以下行为进行重点监督检查：未取得施
工许可擅自开工的或通过肢解单位工程以规避申请办理施工许可手续的；在施

工过程中，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发生变更但未重新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的；施工许可证载明的项目负责人或总监理工程师等其他申请条件发生变动而

未及时办理变更手续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和恢复施工，建设单位未及时

报告中止（恢复）施工信息，未按要求做好工程维护管理工作，或中止施工超

过一年恢复施工前未及时向住建部门申请重新核验施工许可条件的；项目未按

照施工许可批准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五方责任主体单位（人

员）等许可条件组织工程建设的。 

  三、加大执法力度，从严查处未批先建等违法行为。对于查实的违法行

为，要坚决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对于不符合施工条件的，要依法停工整改。对

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要依法从重处罚，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法律震
慑。建立健全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机制，加强与自然资源、综合执法等部门的



协作配合，相关事项属于自然资源、综合执法等其他部门职权的，应及时通报

情况，移交相关问题线索。 

  四、建立长效机制，完善监管体系建设。各地住建部门要积极探索建立防

止未批先建行为的长效机制，将施工许可监管与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市场行为

监管等相结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体系。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监
督，畅通举报渠道，及时受理并处理群众举报的未批先建线索。加大对施工许

可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形式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建设单位、施

工单位及相关人员的法律意识。建立健全问责机制，对在施工许可监管工作中

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的工作人员要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各市（州）建设主管部

门要加强对辖区内各县（市、区）的督查指导，重点检查监管模式手段、检查

比例和频次、监管检查留存的记录及相应档案资料等，对检查中发现的不规范

行为及时进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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